高邮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场交易项目
投标保证金缴退说明
[bookmark: _GoBack]本工程投标保证金肆万元人民币。
一、缴纳说明
1、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
方式一：从投标单位法人基本存款帐户以网银或电汇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方式二：从投标单位法人基本存款账户以银行汇票形式缴纳至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方式三：投标单位法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银行保函（受益人为招标人）。
方式四：经确认的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受益人为招标人），保费必须从从投标单位法人基本存款帐户缴纳，保险单有效期不得低于投标有效期。目前仅接受以下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保险：
	序号
	保险机构
	地址
	业务负责人及电话
	业务经办人及电话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公司
	高邮市文游中路135号
	杨朝福
13813119138
	卢斐
15312828209
	 

	2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公司
	高邮市文游中路197号
	张权
18852552555
	汤志殊
18852556608
	 

	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公司
	高邮市屏淮路盛丰福邸2号
	许学源
13773315288
	陶霞
18952556958
051484605512
	

	4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公司
	高邮市文游南路2号
	周景
15862895500
	周景
15862895500
	 


2、投标保证金收据获取方式：
（1）采取方式一缴纳保证金的，投标人凭银行电汇凭证（采用电汇的）或电子回单（采用网银的）单据的原件和复印件于递交投标文件（资格预审项目在资格预审申请书）截止时间前到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财务室核实确认，投标保证金到帐后，由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出具投标保证金收据。
（2）采取方式二、方式三、方式四缴纳保证金的，无需换取投标保证金收据。投标人须在递交投标文件（资格预审项目在资格预审申请书）截止时间前将银行汇票、银行保函、保证保险开出并将银行汇票、银行保函、保证保险原件带至开标（资审）现场交给招标人（招标代理）。
3、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帐户名：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
开户行1：农业银行高邮环城路支行
账号：10152201040305419
开户行2：建设银行高邮盂城支行
账号：32050174634000000237 
开户行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行
账号：514473149308
开户行4：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屏淮支行
账号：3210840361010000020998
开户行5：江苏银行高邮支行
账号：90270188000225862
联系电话0514-84416598 ；地址：高邮市蝶园路52号（原市房管局）。
二、退还说明
1、采取方式一缴纳保证金的，退还工作由招标代理承办，开标当日，投标人将保证金收据统一递交给招标代理，由招标代理办理退还手续。
2、采取方式二、方式三、方式四缴纳保证金的，评标结束后，招标人仅保留前三名中标候选人的银行汇票、银行保函、保证保险（其中银行汇票交由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邮分中心入账，银行保函及保证保险凭证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自行保管），其余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银行汇票、银行保函、保证保险当场退还。
3、中标候选人、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提出申请，并经招投标监管部门确认后，由保管单位退还。
三、其它说明
根据扬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促进和扶持我市建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扬府发[2016]28号）第二十二条，对荣获扬州市委或市政府年度综合表彰的“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可暂缓缴纳投标保证金，自表彰文件下发之日起计算，有效期一年。“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应将在有效期内的获奖证书原件扫描件随投标文件上传，无需换取暂缓缴纳投标保证金证明。

